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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要點依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設置要點第二

點及本委員會作業基準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第八點規定訂定

之。 

二、 本委員會審議範圍 
（一） 新申請案：凡本院研究人員欲執行之研究(指為發展或促進可普遍化知識而設計

的系統性研究)涉及人文及社會科學以人為對象 (指研究者通過介入或與個人互

動獲得數據，或收集可識別的個資) 之相關研究，不論人類資料或計畫經費來源

為何，計畫書需經本委員會審核通過或報備裁決免審後，始可進行。若與其他

機構合作，需經本委員會及合作機構相關委員會之同意；若合作機關無相關委

員會，得以合作機構之授權同意本委員會全權審核。 
（二） 追蹤審查：對進行中之研究，需進行追蹤審查，追蹤審查時機視研究內容而定，

一般審查通過案至少每年一次。延續性研究無年度審查者，不可繼續進行。 

三、 相關計畫送請本委員會審議時，應提報下列相關資料： 
（一） 計畫審查申請表。 
（二） 計畫自評表。 
（三） 計畫書：內容除基本科學背景、原理、方法、參與者同意機制（包括書面、口頭，

或其他同意方式）、收集資料之種類、及標準操作程序外，需含所有參與機構及

其負責人之名稱，執行地點、執行時間、經費來源及利益衝突說明。 
（四） 計畫說明書：需含與研究計畫有關之基本資訊、所有參與機構（及其負責人）之

名稱、經費來源、採集資料之種類、檢驗項目、參與之益處及風險、所衍生智慧

財產之歸屬、備有研究參與者之簽名及日期之欄位（必要時加解說員之簽名）。 
（五） 其他相關資料：例如問卷、與研究參與者溝通之任何文件、邀請相關單位或人

員協助計畫執行之相關文件、致贈研究參與者之禮品…等。 
（六） 計畫執行人員之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證明文件。 

四、 審核評估之基本項目依本委員會作業基準第六點辦理。 

五、 申請案件，若為新案，經行政初判是否符合免審範圍後，交由執行長判定；若屬非免

審案件，由執行長交由至少二位委員，或另聘專家進行初審，經會議或其他通訊方式

討論後，得到審核結果。審核結果文件經主任委員簽名及本委員會核章後，掃瞄電子



檔傳送申請人，紙本由本委員會存檔。 

六、 案件討論及投票表決時，本委員會委員，若遇有利益衝突之情形者，應採利益迴避原

則。 

七、 計畫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如有變更時，需檢送變更後計畫之全部內容，說明必須

變更之項目、理由，並另提變更計畫後之申請書，註明「變更計畫」之字樣，再次送

審。 

八、 追蹤審查： 
（一） 執行中之計畫應進行期中審查。計畫經本委員會一般審查通過後，申請人應每

年提出進度及執行狀況以供追蹤審查。進度及執行狀況說明以書面為之，必要

時得請申請人列席說明。 
（二） 計畫完成後應進行結案審查。申請人應提出執行狀況、研究發表模式及敏感議

題成果之發表方式以供結案審查。執行狀況、研究發表模式及敏感議題成果之

發表方式以書面為之，必要時得請申請人列席說明。 
（三） 若申請人未依規定進行追蹤審查，則暫停進行中之本案原審核同意，並副知計

畫資助機關及合作單位。該申請人需將相關資料備齊繳交完成審核後方可向本

委員會申請新案審核；該申請人於本委員會審核中之申請案，亦需將相關資料

備齊繳交完成審核後方可發給審查同意書。 
（四） 經本委員會審議暫停(暫時停止所核准之部分或全部研究)或終止(永久停止所核

准之研究)之計畫，應發函通知資助機關及合作單位。 

九、 審核文件檔案保留於本委員會，保留至少至研究結束後三年。 

 


